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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林孟蓁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2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cx72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201392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（含附件）影本、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

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及勞工權益相關專家學者名單一覽表各1份 
(28078857_1120139255_1_ATTACH1.pdf、28078857_1120139255_1_ATTACH2.
pdf、28078857_1120139255_1_ATTACH3.pdf、28078857_1120139255_1_ATTACH4.
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函以，有關行

政院所屬各級機關（構）首長涉及職場霸凌事件之處理程

序，請參照職場性騷擾事件處理方式，由具管轄權之上級

機關受理申訴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人事總處112年9月14日總處綜字第1121001847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人事總處為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，前以108年4月29

日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檢送「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

處理建議作為」及「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（範

例）」（本府人事處108年5月8日北市人考字第1083003739

號函計達）。旨案經該總處簽奉行政院核可，參照112年8

月16日修正公布之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2條之3第1項有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河堤國小 1120919

*TTAA1123006436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「性騷擾事件行為人為機關首長應向上級機關申訴」之規

定，爾後機關首長如涉及職場霸凌事件，應由具管轄權之

上級機關受理申訴事宜，並配合修正上開作業流程（範

例）之「註2」文字。

三、經查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

申訴作業注意事項」第5點第2項亦有相同規範，亦即職場

霸凌事件之申訴，應向霸凌者所屬機關學校提出，但涉及

霸凌者如為各機關學校首長，應向具指揮監督權限之上級

機關提出申訴（本府110年5月6日府授人考字第1103003702

號函計達），爰請本府各機關（構）學校確依人事總處來

函及本府上開規定辦理，併予敘明。

四、另查前開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略以，本府各機關學校處理申

訴事件時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，必要時得聘請專家

學者擔任。故為使各機關（構）學校申訴處理調查小組於

處理職場霸凌之申訴事件時更為嚴謹，隨函併送最新之

「勞工權益相關專家學者名單」1份，俾供聘用專家學者擔

任該小組成員時參考使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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